会计代理记账机构执业资格审批流程












经办人员将制作好的《代理记账许可证书》、加盖行政许可章的《申请表》及相关材料交申请人，并将办理结果向社会公告。（ 3 个工作日）














领导对呈送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批并签发同意成立机构的批文。（ 4 个工作日）














申请人提出设立申请，提供申报材料：1、代理记账资格申请报告原件（一式2份）；2、机构的协议或者章程（原件、复印件各1份）；3、专职从业人员身份证明、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复印件，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还必须提供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各一式2份）；4、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专职从业人员在代理记账机构专职从业的书面承诺（原件2份）；5、办公地址及办公用房产权或者使用权证明（复印件2份、并提供原件予以核对，核对后原件退回）；6、代理记账业务规范和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原件2份）；7、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机构名称的有关材料（复印件2份、并提供原件予以核对，核对后原件退回）。








审批不同意的下达《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许可的理由、申请人的相关权利，并将不予许可决定书和申请材料送达申请人。











科室负责人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签署审核意见呈送局领导。（ 1 个工作日）





材料不齐全、规范的，出具《补齐补正材料通知书》交申请人，同时退还提交的相关资料，并一次性告知申请时需提交的资料








经办人员审查材料是否齐全、规范、有效并由经办人在《代理记账许可证书申请表》上签署初审意见后并呈报科室负责人。（ 2 个工作日）








